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聲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何松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鎰利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皓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擔保提存事件，聲請人所提存之擔保金

新臺幣150萬元，其餘額1,333,620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

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

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

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

法第106條所規定。又在假扣押債權人已聲請假扣押執行，

並已提起本案訴訟之情形下，債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

準用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聲請裁定返還提存物時，必

待本案訴訟已終結，並已撤銷假扣押裁定及撤回假扣押執

行，始得謂與該條款所定之「訴訟終結」相當（最高法院96

年度台抗字第75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至訴訟終結後，

供擔保人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

而受擔保利益人已於供擔保人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者，法院

固應駁回供擔保人之聲請（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344號

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惟法院定擔保金額為准許假扣押或假

處分之裁定，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可能因不當假扣押或假

處分受有損害而設，是以該條所稱之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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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乃指其行使因不當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請求

權，且向法院起訴或為與起訴相同效果之訴訟行為而言（最

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21號裁定、80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

意旨參照）。受擔保利益人雖在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

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

性質上如屬可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未行使權利，供擔

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

字第118號判例、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前依本院10

4年度司裁全字第605號民事裁定，曾提供擔保金新臺幣（下

同）150萬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

827號擔保提存事件提存，復由本院104年度司執全字第395

號假扣押執行事件執行，嗣相對人於民國107年3月26日撤銷

上開假扣押執行程序，是訴訟業已終結，聲請人乃通知受擔

保利益人即相對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相對人遂向本院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並於本院107年度訴字第2229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字第42號判決確定後，相

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執行事件領取系爭擔保

金之166,380元，是聲請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之餘額1,33

3,620元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

第605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提存書、本院104年

度司執全字第395號撤回執行函文、存證信函暨其回執、本

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解交提存物函文等件為證，並經

本院調閱相關卷宗審核屬實。又聲請人所提存之系爭擔保金

150萬元，其中166,380元業經兩造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

第46987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完畢，尚存餘額1,33

3,620元，此亦有本院調閱該執行事件卷宗及本院113年度取

字第1252號提存卷宗查核無誤。從而，聲請人聲請返還如主

文所示之擔保金，合於首開規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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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張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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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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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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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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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聲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何松根  




相  對  人  鎰利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皓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擔保提存事件，聲請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150萬元，其餘額1,333,620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法第106條所規定。又在假扣押債權人已聲請假扣押執行，並已提起本案訴訟之情形下，債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聲請裁定返還提存物時，必待本案訴訟已終結，並已撤銷假扣押裁定及撤回假扣押執行，始得謂與該條款所定之「訴訟終結」相當（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75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至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受擔保利益人已於供擔保人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者，法院固應駁回供擔保人之聲請（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34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惟法院定擔保金額為准許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可能因不當假扣押或假處分受有損害而設，是以該條所稱之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乃指其行使因不當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請求權，且向法院起訴或為與起訴相同效果之訴訟行為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21號裁定、80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意旨參照）。受擔保利益人雖在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性質上如屬可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未行使權利，供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字第118號判例、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前依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605號民事裁定，曾提供擔保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擔保提存事件提存，復由本院104年度司執全字第395號假扣押執行事件執行，嗣相對人於民國107年3月26日撤銷上開假扣押執行程序，是訴訟業已終結，聲請人乃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相對人遂向本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並於本院107年度訴字第2229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字第42號判決確定後，相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執行事件領取系爭擔保金之166,380元，是聲請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之餘額1,333,620元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605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提存書、本院104年度司執全字第395號撤回執行函文、存證信函暨其回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解交提存物函文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相關卷宗審核屬實。又聲請人所提存之系爭擔保金150萬元，其中166,380元業經兩造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完畢，尚存餘額1,333,620元，此亦有本院調閱該執行事件卷宗及本院113年度取字第1252號提存卷宗查核無誤。從而，聲請人聲請返還如主文所示之擔保金，合於首開規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張世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聲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何松根  


相  對  人  鎰利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皓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擔保提存事件，聲請人所提存之擔保金
新臺幣150萬元，其餘額1,333,620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
    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
    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
    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
    法第106條所規定。又在假扣押債權人已聲請假扣押執行，
    並已提起本案訴訟之情形下，債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
    準用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聲請裁定返還提存物時，必
    待本案訴訟已終結，並已撤銷假扣押裁定及撤回假扣押執行
    ，始得謂與該條款所定之「訴訟終結」相當（最高法院96年
    度台抗字第75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至訴訟終結後，供
    擔保人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
    受擔保利益人已於供擔保人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者，法院固
    應駁回供擔保人之聲請（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344號民
    事裁定意旨參照）。惟法院定擔保金額為准許假扣押或假處
    分之裁定，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可能因不當假扣押或假處
    分受有損害而設，是以該條所稱之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
    乃指其行使因不當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請求權，
    且向法院起訴或為與起訴相同效果之訴訟行為而言（最高法
    院88年度台抗字第121號裁定、80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意旨
    參照）。受擔保利益人雖在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行使
    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性質
    上如屬可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未行使權利，供擔保人
    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字第
    118號判例、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前依本院10
    4年度司裁全字第605號民事裁定，曾提供擔保金新臺幣（下
    同）150萬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
    827號擔保提存事件提存，復由本院104年度司執全字第395
    號假扣押執行事件執行，嗣相對人於民國107年3月26日撤銷
    上開假扣押執行程序，是訴訟業已終結，聲請人乃通知受擔
    保利益人即相對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相對人遂向本院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並於本院107年度訴字第2229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字第42號判決確定後，相
    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執行事件領取系爭擔保
    金之166,380元，是聲請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之餘額1,333
    ,620元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
    第605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提存書、本院104年
    度司執全字第395號撤回執行函文、存證信函暨其回執、本
    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解交提存物函文等件為證，並經
    本院調閱相關卷宗審核屬實。又聲請人所提存之系爭擔保金
    150萬元，其中166,380元業經兩造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
    第46987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完畢，尚存餘額1,333
    ,620元，此亦有本院調閱該執行事件卷宗及本院113年度取
    字第1252號提存卷宗查核無誤。從而，聲請人聲請返還如主
    文所示之擔保金，合於首開規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張世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聲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何松根  


相  對  人  鎰利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皓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擔保提存事件，聲請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150萬元，其餘額1,333,620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法第106條所規定。又在假扣押債權人已聲請假扣押執行，並已提起本案訴訟之情形下，債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聲請裁定返還提存物時，必待本案訴訟已終結，並已撤銷假扣押裁定及撤回假扣押執行，始得謂與該條款所定之「訴訟終結」相當（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75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至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受擔保利益人已於供擔保人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者，法院固應駁回供擔保人之聲請（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34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惟法院定擔保金額為准許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可能因不當假扣押或假處分受有損害而設，是以該條所稱之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乃指其行使因不當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請求權，且向法院起訴或為與起訴相同效果之訴訟行為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21號裁定、80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意旨參照）。受擔保利益人雖在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其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則超過該金額部分，性質上如屬可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仍未行使權利，供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字第118號判例、107年度台抗字第2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前依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605號民事裁定，曾提供擔保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擔保提存事件提存，復由本院104年度司執全字第395號假扣押執行事件執行，嗣相對人於民國107年3月26日撤銷上開假扣押執行程序，是訴訟業已終結，聲請人乃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相對人遂向本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並於本院107年度訴字第2229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字第42號判決確定後，相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執行事件領取系爭擔保金之166,380元，是聲請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之餘額1,333,620元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605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827號提存書、本院104年度司執全字第395號撤回執行函文、存證信函暨其回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解交提存物函文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相關卷宗審核屬實。又聲請人所提存之系爭擔保金150萬元，其中166,380元業經兩造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6987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完畢，尚存餘額1,333,620元，此亦有本院調閱該執行事件卷宗及本院113年度取字第1252號提存卷宗查核無誤。從而，聲請人聲請返還如主文所示之擔保金，合於首開規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張世鵬
 


